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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钙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浙江钙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6月 27日召开公

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会议审议了《关于 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授

信融资的议案》《关于预计 2025 年度利用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延期的议案》及《关于提请

召开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浙

江钙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我们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在审阅有关文件资料后, 对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 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 发表意见如下： 

 

一、《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延期的议案》 

经审阅《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延期的议案》时，

我们认为：公司控股股东永兴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兴达”）于公

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过程中，向公司出具了《关于避

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以下简称“《承诺函》”）。自《承诺函》出具以来，永兴

达一直致力于切实履行上述承诺，受标的复杂性、外部环境、审批程序及合作方

决策机制等客观因素影响，整体转让工作需更多时间推进。永兴达拟根据《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相关规定和要求，对原《承诺函》

有关内容进行延期及补充。我们认为本次公司控股股东承诺延期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发展造成不利

影响，有利于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基于独立的判断，我

们同意《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延期的议案》，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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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浙江钙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王文明、周守标、程福如 

2025年 6月 27日 


